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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 
試題評析 

一、本次試題第一題屬於土地政策之評論題目，第二題出自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68條及第95條，

屬於冷僻試題。 

二、第三題出自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第4條、第6條及第6

條之1。第四題出自土地法第219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其比較曾於102年地政士普考出

現。 
 

一、我國農地政策自民國89年1月26日修正公布農業發展條例及相關法律後，已從「農地農有、農地

農用」，調整為「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就農用部分，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規定

意旨，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試問目前在農業用地使用方面，顯與此項規定意旨有違者有

那些？請就有關規定及實際執行情形，列舉三項詳予述明並加評論。（25分） 

答： 
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

民，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於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得申請

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前項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其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滿五年始

得移轉。但因繼承或法院拍賣而移轉者，不在此限。」茲列舉三項問題，評論如下： 

(一)未嚴格界定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現行未嚴格界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致假農民購買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作為住宅使用。 

(二)未嚴格界定承受個別農舍之農民資格：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滿五年，就可在市場上自由移轉，致部分

農舍違規使用，成為豪華別墅，淪為市場上投機商品。 

(三)未嚴格界定承受集村農舍之農民資格：集村農舍之投資興建者為建設公司，購買者並非真正農民，因此集

村農舍已非農民住宅，而成為別墅商品。 

 

二、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得依規定在臺灣地區取

得、設定及移轉不動產物權。請問在那些情形之下，該大陸地區人民得為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

體？其申請審核程序及登記後之限制各為何？（25分） 

答： 
(一)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 

1.大陸地區人民。但現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成員者，

不得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權。 

2.經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許可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3.經依公司法認許之陸資公司。 

(二)申請審核程序：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審核： 

1.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2.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證明文件。 

3.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後，應併同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權利案件簡報表，報請內政

部許可。 

(三)登記後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取得供住宅用不動產所有權，於登記完畢後滿三年，始得移轉。但因繼承、

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之判決而移轉者，不在此限。取得前項供住宅用不動產，於登記完畢後三年內，不

得辦理土地權利移轉之預告登記。 

 

三、戶地測量為土地法地籍測量重要次序之一，請問此項戶地測量如採數值法為之者，其作業方法

有那些？又數值法戶地測量之測量依據為何？試依地籍測量相關規定分別述明之。（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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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戶地測量採數值法為之者，其作業方法如下： 

1.地籍調查。 

2.編定界址點號。 

3.界址測量。 

4.建立基本資料檔及展繪。 

(二)數值法戶地測量之測量依據：戶地測量得以地面測量或航空攝影測量為之。地面測量以數值法為主，並得

視實際情形採圖解法為之。 

 

四、國家徵收私有土地固為因應興辦公益事業之需要，惟依土地法及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仍兼具

有防杜濫施徵收權及保障私人財產權之立法意旨，爰有賦與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需用土

地人未依徴收計畫開始使用或未按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得於一定期限內向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之「徵收收回權」配套設計。茲請就

該兩項法律相關規定，相互比較探討有關徵收收回權有何不同？（25分） 

答： 
(一)土地法有關收回權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

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 

1.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者，不

得聲請收回土地。 

2.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接受聲請後，經查明合於前項規定時，應層報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准後，通知原

土地所有權人於六個月內繳清原受領之徵收價額，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二)土地徵收條例有關收回權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土地徵收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

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 

1.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

申請收回土地。 

2.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3.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收受申請後，經查明合於前項規定時，應報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准後，通知

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六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及地價加成補償，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三)二者之差異： 

項目 

法律 
行使期限 原  因 歸  責 應繳回價額 

土地法 

徵收補償發給完竣

屆滿一年之次日起

五年內。 

1.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

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2.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

用者。 

因可歸責於原土地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者，不得申請收

回。 

原受領之徵收價

額。 

土地徵收條例 
徵收公告之日起二

十年內。 

1.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者。 

2.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

用者。 

3.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

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

用者。 

因不可歸責於需用

土地人之事由者，

不得申請收回土

地。 

原受領之補償地價

及地價加成補償。 

 


